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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青海省 2021 年报考普通高校志愿草表

考生号 姓名 科类

录取批次分段 志愿号 院校 专业一 专业二 专业三 专业四 专业五 专业六
是否服从

校内专业调剂

提前本科批次 A 段
第一志愿

第二志愿

提前本科批次 B 段
第一志愿

第二志愿

提前本科批次 C 段

平行志愿A

平行志愿B

平行志愿C

平行志愿D

平行志愿E

平行志愿F

本科专项计划批次 D 段 第一志愿

本科专项计划批次 E 段

平行志愿A

平行志愿B

平行志愿C

平行志愿D

平行志愿E

平行志愿F

本科专项计划批次 F 段
第一志愿

第二志愿

本科一段批次 G 段
第一志愿

第二志愿

本科一段批次 H 段

平行志愿A

平行志愿B

平行志愿C

平行志愿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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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取批次分段 志愿号 院校 专业一 专业二 专业三 专业四 专业五 专业六
是否服从

校内专业调剂

平行志愿E

平行志愿F

平行志愿G

平行志愿H

平行志愿I

平行志愿J

平行志愿K

平行志愿L

本科一段批次 I 段 第一志愿

本科二段批次 J 段

平行志愿A

平行志愿B

平行志愿C

平行志愿D

平行志愿E

平行志愿F

专科特殊类型批次 K 段
第一志愿

第二志愿

专科特殊类型批次 L 段 第一志愿

普通专科批次 M 段

平行志愿A

平行志愿B

平行志愿C

平行志愿D

平行志愿E

平行志愿F

备注：1.提前本科批次 A段只允许取得高校专项计划报考资格考生填报，且只能填报合格院校。

2.此表用于在考生在填报志愿前对拟填报的院校和专业进行预安排，不作为正式填报的依据。

各级招考机构以及其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要求考生上交志愿填报草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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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青海省 2021 年参加普通高等学校招生

艺术类校考合格考生志愿表

考 区 姓 名

考生号 准考证号 考生类别

院 校

志 愿

校考合格院校名称 专业名称

一志愿
1

2

二志愿
1

2

考区招办

审查意见
（公章）

2021 年 月 日

说明:（1）此表仅限于取得教育部批准的单独设置艺术院校（含参照执行院校）、国家部委所属

高校本科艺术类专业校考合格证的考生和院校不组织校考、使用省级统考成绩代替校

考成绩录取的考生填写。

（2）录取时，严格按照考生填写的学校志愿顺序投档。正式投档录取之后的考生不允许改

（换）录。

（3）考生须于 7月 1日前将此表送交考区招办，各考区务必于 7 月 2 日前将考生志愿表汇

总后送交省考试院普招处。

考生签名 家长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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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青海省 2021 年参加普通高等学校招生

强基计划招生合格考生志愿表

考 区 姓 名

考生号 准考证号 考生类别

院 校

志 愿
院校名称 专业名称

志

愿

考区招办

审查意见
（公章）

2021 年 月 日

说明: （1）此表仅限于取得了教育部批准可组织进行强基计划招生院校、且已合格的考生填写。

（2）正式投档录取之后的考生不允许改（换）录。

（3）考生须于 7月 1日前将此表送交考区招办，各考区务必于 7 月 2 日前将考生志愿表汇

总后送交省考试院普招处。

考生签名 家长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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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青海省 2021 年参加普通高等学校招生

高水平艺术团招生合格考生志愿表

考 区 姓 名

考生号 准考证号 考生类别

院 校

志 愿
院校名称 专业名称

志

愿

考区招办

审查意见
（公章）

2021 年 月 日

说明:（1）此表仅限于取得了教育部批准并可组织进行高水平艺术团招生、且已合格的考生填写。

（2）录取时严格按照考生填写的学校志愿投档。正式投档录取之后的考生不允许改（换）

录。

（3）考生须于 7月 1日前将此表送交考区招办，各考区务必于 7 月 2 日前将考生志愿表汇

总后送交省考试院普招处。

考生签名 家长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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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青海省 2021 年参加普通高等学校招生

高水平运动队招生合格考生志愿表

考 区 姓 名

考生号 准考证号 考生类别

院 校

志 愿
院校名称 专业名称

志

愿

考区招办

审查意见
（公章）

2021 年 月 日

说明:（1）此表仅限于取得了教育部批准并可组织进行高水平运动队招生、且已合格的考生填写。

（2）录取时严格按照考生填写的学校志愿投档。正式投档录取之后的考生不允许改（换）

录。

（3）考生须于 7月 1日前将此表送交考区招办，各考区务必于 7 月 2 日前将考生志愿表汇

总后送交省考试院普招处。

考生签名 家长签名


